
http: ／ ／ www．infoip．org
2010.4

ELECTRONICS INTELLECTUAL PROPERTY

关于职务发明创造

奖酬制度的完善

职
务发明创造的权利归属及利益分配，是

我国《专利法》和《实施细则》中的重要

内容之一。 从实践来看，具有重大应用

价值、能够较快实现产业转化的专利，很多都是

由职务发明创造产生的。 正因如此，各国都非常

重视职务发明的专利保护。 而完善相关制度的关

键，就在于如何处理好职务发明人（设计人）与单

位的利益关系，充分利用资源，充分调动单位与

发明人（设计人）两方面的积极性。 如何通过专利

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保护

制度， 更好地激励企事业单位进行科技创新，也

是《专利法》和《实施细则》第三次修改的重要任

务。

《专利法》和《实施细则》涉及职务发明创造

的条款主要包括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的归属认

定条款，以及对职务发明人的奖励、报酬条款等。
在 1984 年颁布的《专利法》中，第 6 条规定

了有关职务发明的定义以及权益归属的问题，第

16 条中则规定了对职务发明人的奖励。 2000 年

修改后的《专利法》对第 6 条进行了适当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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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综合各方面条件、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专利法》和《实施细则》的第

三次修改对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保护制度作出如下调整：一、允许单位与发明人、设计人约

定奖励报酬，在双方未作约定情况下采用法定奖酬标准；二、提高职务发明奖金的标准；三、
修改了职务发明创造报酬标准；四、对劳动人事关系的表述作出了调整，使职务发明创造的

定义更加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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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第 11 条、第 12 条以及第 74 条至第

77条则进一步细化了关于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

与设计人的定义以及职务发明创造的奖酬制度。
在提高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专

利法》和《实施细则》的第三次修改，再次将职务

发 明 创 造 的 相 关 规 定 作 为 修 改 的 重 要 方 面 之

一。

一、允许单位与发明人、设计人约定奖励报酬

对于职务发明的奖励、报酬，修改前的《专利

法》和《实施细则》虽然作了较为明 确 的 规 定，但

基于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还不够灵活，未能充

分体现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 同时，修改前相

关 条 款 的 适 用 范 围 仅 限 于 国 有 企 事 业 单 位，对

于其他类型单位仅仅是参照适用。
本次修改从充分激发创造力、 建立创新型

国家的角度出发， 一方面要鼓励单位职工从事

职务发明创造的积极性，维护其正当权益，另一

方面也要给予单位一定的自主权， 并力图使两

者的利益得到适当平衡。 为此， 修改后的第 76
条第 1 款规定，单位可以与发明人、设计人就奖

励、 报酬的具体内容通过约定或者单位依法制

定的规章制度加以明确；之后的第 77 条和第 78
条则规定了在双方未作约定情况下的法定奖酬

标准。 本款所述的约定，既包括在事先订立的劳

动合同中的约定，也包括单位与发明人、设计人

在发明创造完成前或者完成后专门就奖酬问题

进行的约定。 除了约定外，单位订立的规章制度

也可以是确定奖酬的依据， 但必须是依法制定

的。 本款还特别强调奖酬的方式也可以约定，即

单 位 可 以 通 过 给 予 股 权、期 权、职 务 提 升、增 加

工资等多种方式来体现奖励和报酬。
应当注意的是，单位与发明人、设计人约定

的奖励和报酬数额并不一定必须高于第 77 条和

第 78 条规定的标准，也可以低于该标准。 但无论

如 论，必 须 达 到《专 利 法》第 16 条 所 规 定 的“合

理”标准。 即使有约定或者规定，如果不符合“合

理”的原则要求，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也有权依法

起诉。
为了规范企业、事业单位对发明人、设计人

给予奖励和报酬的财务处理， 修改后的第 76 条

第 2 款明确规定，单位给予的奖酬，按照国家有

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处理。 这主要有两

方面的意思：一是企事业单位可以将有关奖酬列

入成本或者按照有关科目进行列支；二是发明人

或者设计人需对其取得的奖酬依法纳税，或者根

据国家有关政策获得税收减免或者优惠。
此外，由于修改后的职务发明奖酬规定统一

适用于各种所有制单位，因此相应删除了原第 77
条关于中国其他单位可以参照执行的规定。 在

《实施细则》修改过程中，一些非国有单位对删除

前述规定提出了不同意见，希望保留前述参照执

行的规定。 其主要理由是这样将加重非国有单位

的负担，甚至会有一些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以不符

合《实施细则》关于奖励和报酬的具体标准为由

向法院起诉；同时也认为发明人的奖酬问题应是

单位完全自主决定的问题，不应当由立法统一规

定。
立法机构经过研究认为，《专利法》 第 16 条

确定的职务发明创造奖酬制度没有区分所有制，
要求所有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均符合该条的原

则规定，不能有例外。 修改前的《实施细则》对奖

励和报酬的具体标准只适用于国有单位的规定，
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

公平竞争的原则，也不利于保护非国有单位职务

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依照《专利法》第 16
条享有的权益，不利于鼓励发明人、设计人的积

极性，因此有必要统一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的

奖酬制度。 至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向法院起诉的

问题，即使《实施细则》保留参照执行的规定，发

明人或者设计人也可以以不符合《专利法》第 16
条规定的“合理”原则为由向法院起诉。 此外，修

改后的《实施细则》赋予了单位与发明人通过约

定或者规章制度规定奖酬的灵活性，单位完全可

以利用这一灵活性来进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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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此增加不合理的额外负担。 综观各国的专利

法，关于职务发明的奖酬制度，除美国以外，所有

其他国家都在立法上明确要求雇主对完成职务

发明的雇员给予合理（reasonable）的报酬。无论是

在立法上直接规定职务发明由雇主享有权利的

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还是通过申报由

雇主享有权利的国家（如德国、瑞典等），都在专

利法或者雇员发明法中明确作出这样的规定。 即

使是在专利法中规定职务发明的原始权利归雇

员的日本，也明确要求通过受让获得职务发明的

雇主应当给予雇员合理的报酬。

二、提高职务发明创造奖金的标准

修改 后 的 第 77 条 对 法 定 奖 励 标 准 进 行 了

调 整。 首 先 是 约 定 优 先，无 约 定 的 按 照 法 定 标

准 ；其 次 是 提 高 法 定 奖 金 数 额 的 下 限 ，规 定 一

项发明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 3 000 元， 一 项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或 者 外 观 设 计 专 利 的 奖 金 最 低

不少于 1 000 元， 以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 的 实 际

状 况 ，体 现 对 发 明 人 、设 计 人 发 明 创 造 积 极 性

的鼓励。

三、关于职务发明创造报酬标准的修改

修改后的第 78 条第 1 款规定， 被授予专利

权的单位未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约定 《专利法》
第 16 条规定的报酬的方式和数额的， 在专利权

有效期限内，实施发明创造专利后，每年应当从

实施该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营业利润中

提取不低于 2％或者从实施该项外观设计专利的

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 0.2％，作为报酬给予发明

人或者设计人，或者参照上述比例，给予发明人

或者设计人一次性报酬；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许

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的，应当从收取

的使用费中提取不低于 10％，作为报酬给予发明

人或者设计人。
本条的修改与第 76 条的修改类似， 也规定

了约定优先原则，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就职

务发明创造的报酬没有约定的，按照本条规定的

法定标准执行。 同时，本条对于报酬计算基准，由

原来的“实施……专利所得利润纳税后”修改为

“营业利润”，体现了各有关方面在修改过程中反

映的意见和建议。 另外，本条还对部分其他文字

表述进行了局部调整。
需要说明的是， 很多企业对此规定有所不

解，特别是在产品或者服务涉及多项发明创造的

情况下，认为给企业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对此要

看到，《实施细则》 已经赋予了单位充分的自主

权， 允许单位与员工约定奖励报酬的具体方式，
企业可以提早制定合理的奖酬方案。 只是在单位

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才会适

用《实施细则》中的强制性规定。 本规定适用的关

键是如何计算一项发明创造对整个营业利润的

贡献，实践中应考虑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具体

情况，不断丰富和完善。

四、关于职务发明创造的定义

此次修改也综合考虑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对

第 12 条第 1 款第 3 项关于劳动人事关系的表述

作出了调整。 在原《实施细则》第 11 条中，该项表

述为“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 1 年内作出的

……发明创造”，其中，“退职”并非法律概念，“调

动工作” 也没有明确是在原单位内部的岗位调

动，还是调离了原单位。 随着劳动人事关系相关

法律制度的逐步建立健全， 相关表述有必要进

行适应性修改，因此，本次修改根据有关方面的

建 议，将 该 项 中 的 “退 职 ”改 为 更 加 具 体 的 “劳

动、人事关系终止”，将“调动工作”明确为“调离

原单位”。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职务发明的专利保护

制度在《专利法》和《实施细则》第三次修改中，并

没有作理想化的大幅度修改、调整。 但是，目前的

修改正是在综合各方面条件、平衡各方利益的基

础上作出的最终选择。 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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